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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土华盛科技有限公司模拟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情况的补充说明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放弃子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号：2019-004）以及本次交易涉及的《东土华盛科技有限

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东土华盛科技有限公司模拟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1981 号）。为了帮助投资者更准确理解上述

评估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现就评估师评估过程和评估结论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东土华盛科技有限公司模拟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论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

第 1981 号），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东土

华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华盛”）经审计后总资产账面值 60,893.73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 6,062.00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54,831.73 万元。采用资产基

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17,712.00 万元，总负债 6,062.00 万元，净资产为

111,650.00 万元，评估增值 56,818.27 万元，增值率 103.62 %。由于此次各持股

平台增资涉及到的股权比例不到 10%，属于少数股权，少数股东由于缺乏控制权，

会存在一定折价。本次评估确定的少数股权折扣率为 23.08%，在考虑少数股权

折扣因素后，东土华盛模拟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85,880.00 万元。 

二、本次交易中考虑少数股权折扣因素的原因及合理性 

在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1981 号）中，评估师对于东土华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但对于其主要资产北京飞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银京成技



术有限公司和北京东土军悦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均采用收益法评估。 

因为控股权和少数股权在对公司营运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价值也是不同

的。因此资产评估人员在对企业进行整体评估的基础上，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在

适当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考虑由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具有合理性。 

由于本次持股平台增资涉及到的股权比例属于少数股权，少数股权由于对企

业缺乏控制，会存在一定折价；同时，增资协议约定：“东土华盛员工持股平台

需遵守东土华盛的业绩考核安排，东土华盛有权根据当年度净利润的实现情况，

要求回购并注销东土华盛员工持股平台当年度考核股数的全部或部分。”根据协

议，本次增资涉及的少数股权由于对企业缺乏控制，其在企业经营中享受的权利

和负有的义务与控股股权存在差异，因此其价值也会有所不同，本次交易中考虑

少数股权折扣因素的是合理的。 

参考《证监会会计部会计监管工作通讯》【二 O 一七年第五期】—上市公司

2016 年会计问题提示（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

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

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如果剩余股权是不存在活

跃市场报价的非上市公司股权，不应简单根据股权处置交易价格确认剩余股权的

公允价值，还应综合考虑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

资产的报价等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控制权溢价、少数股东权益折价等调

整因素对公允价值进行合理估计”。同理，由于本次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涉及的股

权为少数股东权益，因此本次评估东土华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全部权益价值

考虑少数股东权益折价，符合评估准则规定和监管要求。在评估价值考虑少数股

权折扣因素的上市公司案例中，少数股权折扣率处于 15%到 30%之间。 

因此本次交易评估考虑少数股权折扣因素具有合理性。 

三、少数股权折扣率的确定方式 

少数股权折扣率一般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少数股权折扣率= 1- 1/（1+控股溢价率） 

（一）控股溢价率的确定 

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控股溢价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将非

流通控股股权转让价格与流通股价格的比率同非流通的非控股股权转让价格与



流通股价格比率进行比较，得出控股溢价比率差。第二种是采用控股股权的转让

价格与每股净资产相比较计算溢价。第三种是将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分为控股权

与一般股权两组交易，分别计算每组股权超过每股净资产的溢价水平，然后判断

控股权的超额溢价。以下是各位研究者的计算结果：  

胡开春、秦耀林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评估定价中控制权溢价的影响

因素分析》中考察了国内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中存在的“控制权溢价”，并进一

步研究了影响“控制权溢价”的因素。经计算控制权溢价率平均值为 19.70%。 

韩德宗与叶春华在《控制权收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以 88 起控股权转移

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得出控股权转让价格与每股净资产相比较的控股权溢价为

40.2%。  

黄坚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溢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通过分析我国协议

转让控股权的 68 家上市公司收购价格，得出平均每股转让价格为 2.35 元。而这

些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净资产为 1.88 元，因此得出平均溢价率为 25%。  

唐宗明和蒋位在《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中通过计算大宗股

权转让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间的差额，来推算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权溢价水平，

认为控股权的价格与大股东从控股权中获得的收益为正相关关系，平均控股权溢

价近 30%。 

朱峰与曾五一在《上市公司控股权溢价研究》中以实证资料对我国上市公司

非流通控股权交易的溢价进行分析，得出上市公司控股权相对于每股净资产平均

溢价水平比一般股权的平均溢价水平高 17.4%。 

通过上述分析，控股权溢价率处于 15%到 40%之间，本次评估结合相关分

析，考虑到标的企业在所处行业、规模以及股权结构均无特殊性，因此取其居中

值 30%确定为控股权溢价率。 

（二）少数股权折扣率的确定 

缺少控制股权折扣率= 1- 1/（1+控股溢价率） 

=23.08% 

（三）考虑少数股东折扣后模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模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11,650.00 ×（1-23.08%） 

= 85,880.00万元（取整） 

      

特此公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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